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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6-056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事项概述 

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为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信息公司为充

分抢抓自治区将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定位经济增长点的战略机遇，同时贯彻发展混

合所有制、鼓励员工持股的发展理念，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拟进行增资扩股。信息

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资扩股至 1,000 万元，其中：中泰化学、中泰化学及

其参股公司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核心人员和信息公司管理层及部分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增资；新疆华圣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与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王秦瑜将其所持公司的股权转让至自然人赵海远。具体

增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

例（%）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

例（%） 
出资 

方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 
255 51 货币 400 40.00% 货币 

乌鲁木齐合鑫汇盈投

资有限公司 
— — 

 
150 15.00% 货币 

托克逊县新峰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 — 

 
100 10.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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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华圣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75 15 货币 75 7.50% 货币 

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75 15 货币 75 7.50% 货币 

赵海远 — — 货币 38 3.80% 货币 

戴瑞 9.5 1.9 货币 30 3.00% 货币 

张体坤 10 2 货币 15 1.50% 货币 

杨宝 13 2.6 货币 18 1.80% 货币 

董艳霞 7.5 1.5 货币 14 1.40% 货币 

李勇 8 1.6 货币 11 1.10% 货币 

窦旭泽 5 1 货币 9 0.90% 货币 

梁昊 5 1 货币 8.5 0.85% 货币 

马辉 5 1 货币 7.5 0.75% 货币 

王晨翰 5 1 货币 10 1.00% 货币 

王秦瑜 4.5 0.9 货币 — — 货币 

严晓庆 4.5 0.9 货币 8 0.80% 货币 

杨铜彬 4.5 0.9 货币 6 0.60% 货币 

尹德武 4.5 0.9 货币 7 0.70% 货币 

赵  峥 4.5 0.9 货币 10 1.00% 货币 

朱宇宏 4.5 0.9 货币 8 0.80% 货币 

合计 500 100   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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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公司及信息公司与乌鲁木齐合鑫汇盈投资有限

公司、托克逊县新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未发生任何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参与本次增资的股东具体的投资金额需依据审计、评估后的增资比例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增资扩股协议，后续将根据董事会确定的增资原则签订具

体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信息公司增资扩股一方面为实现其发展战略，有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进一

步拓展业务与市场，另一方面发展混合所有制、鼓励员工持股，构建有效的激励

机制，加快信息公司创新发展。 

2、投资存在的风险 

信息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受到经济运行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与预期可能

产生一定的差异。 

3、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扩股使用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运营资金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增资是公司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有益探索，增资完成后可为信息公司提供更好

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拓展公司的经营领域，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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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事项符合信息公司发展需要，增资中结合发展混合所有制、鼓励员工持股

的理念，有利于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符合公司发展，同意中泰化学及下属公司

相关核心人员参与本次增资。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

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召开五届三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参与本次增资的股东具体的投资金额需依据审计、评估后的增

资比例确定。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三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